告 知 书
    
根据《国务院715号令》第十条“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对回收的报废机动车，应当逐车登记机动车的型号、号牌号码、发动机号码、车辆识别代号等信息”，现特告知车主：
车主必须保证送缴的苏D           报废车辆为原车。本公司在收到车主申请报废的车辆和相关资料后，查看外观、型号及相关号码等正确即进入车辆拆解程序，拆解后切割下的车辆识别代码将随机抽取和车管所档案比对，如经比对发现和原代码不符，该车将无法办理注销手续，申请财政补贴的，非但不得享受补贴，还将依法追究涉嫌骗取财政补贴的法律责任。  
本告知书由车主或委托代办人签字，一经签署，即视同承诺书，车主不能提出返还车辆的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请车主在下划线上签署：“本人已知上述告知内容”，并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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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 日

